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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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之公布

及恢復買賣

本公布乃由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

內幕消息條文（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而作出。本公布亦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版上市

規定（「上市規定」）第 9.03 段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正與一潛在投資者就可能出售萬華媒體有限公司

（「萬華媒體」）之 292,700,000 股股份，佔萬華媒體已發行股本約 73.01%（「可能交易」）

而進行初步討論。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並無作出任何審議，各方亦並無就可能交易之任

何條款達成任何協定。此外，各方概無就可能交易簽訂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該可能

交易，倘若落實，將有可能構成本公司分別根據上市規則之須予公布的交易，及根據上市

規定之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分別遵照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定之相關規定，就有關可能

交易作出決定時刊發公布。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概無保證該可能交易將會落實或最終將會達成。本公司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布。本公司已向馬來西亞證券交易

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批准由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賣股

份。

代表董事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拿督斯里張翼卿醫

生、張裘昌先生、黃澤榮先生及梁秋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俞漢度先生、丹斯里拿督劉衍明及天猛公拿督肯勒甘雅安納天猛公柯。


